
法律顾问服务合同

甲方（聘请单位）： 深圳市福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新天世纪商务中心A座901

法定代表人：刘庆元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乙方（受聘单位）：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一 号楼23层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法定代表人：高田

委托代理人：黄思周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

有关规定， 甲方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 甲、 乙双方按照诚实

信用原则， 经协商一 致， 立此合同， 供双方遵照执行：

第一条 聘请与授权

l、 甲方聘请乙方担任其法律顾问， 乙方接受甲方之聘请。

2、 乙方指派黄思周律师团队的杨晨律师、 李亚楠律师等所内律

匣出任甲方法律顾问律师（下称顾问律师）， 甲方同意乙方之指派。

3、 经甲方同意， 乙方可指派其他律师完成辅助性工作， 除本合

同另有约定外， 乙方指派的其他律师享有顾问律师之权利，承担顾问

律师之义务。

第二条 乙方服务范围和职贵

乙方律师的服务内容包括：

l、 日常法律事务

(1)为甲方重大决策、 特定事项或者相关案件进行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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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根据履行情况，要求乙方退还未提供顾问服务或者违约期间的法律

顾问费，该退还顾问费的计算方式为：总顾问费＋服务总天数X未提

供法律顾问服务期间或者违约期间的天数。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

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2、 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法律顾问费或者工作费用， 或者无故

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法律顾问费，未报销的工作

费用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延期支付

利息。

第十条争议解决

甲、 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

何 一方均有权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 一条 通知与送达

l、 甲、 乙双方必须保证其在本合同中所填写联系地址真实。如

有变更，必须于变更之日起7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由此引

起无法及时通知的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书面通知可以当面交付（含

特快专递方式）也可以挂号邮件、 电子邮件的形式按甲、 乙双方在以

下填写的地址寄出即视为送达。

2、 甲方确认， 以下为甲方联系人之有效联系方式：

联系人：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天世纪商务中心A座901

电话号码：

3、 乙方确认， 以下为乙方联系人之有效联系方式：

联系人：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一号楼23层

电话号码： 

第十二条合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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